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医院自行采购报价须知与技术规格要求
一、报价须知：
需于截止日期前递交报价资料至后勤保障部，所有资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资料：
1.投标资料1份（密封加盖单位公章）含以下内容：
1　 供应商营业执照。
2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人授权委托书（若是经办人需提供）。
4　 投标报价单，报价单见下方附件（报价高于限价视为无效报价）。
5　 投标人针对报价需要说明的其他文件和说明（如有）。
注1：以上要求的材料须盖公章，以纸质版的形式提交。
注2：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供应商应将投标文件包装密封，在投标文件封面备注项目名称、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注3：报价资料投递地点：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龙湾院区行政北楼905室，联系人：郑老师，联系电话：0577-85676861。

二、评标办法：本项目中标一家，低价为中标供应商。

三、技术规格及要求：
1. [bookmark: _GoBack]项目地址：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学研究中心（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温州浙南科技城创新创业新天地4号楼）。
2. 服务周期：服务截止条件（满足任一即终止）：
① 自合同签订起180个日历日内完成全部外运工作；
② 累计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时立即终止服务。
3. 项目具体需求：
（1） 项目地址位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学研究中心污水站。
（2） 服务内容：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学研究中心的污水站水位达到上限时，负责将污水站内的全部污水抽排，并安全运送至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学康复中心的污水站进行排放。每次运送量为3m³/车，计划运送330车。
（3） 报价采用综合报价，费用包含人工、交通、管理费、税费、保险等全部费用，运送路线可自行勘查。
（4） 本项目设最高限价4.95万元，报价超出限价无效。
（5） 本项目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4. 合同签订且服务商完成服务后，需经采购人确认核实运送证明材料无误后。服务商需开具与实际服务金额相符、满足采购人财务要求的正式发票。采购人将在审批流程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用。
5. 采购人义务：
5.1采购人需保证服务期内，享有维修对象的所有权或已获得所有权人的相关合法授权，有权就上述维修对象及维修项目与服务商签订本合同，并且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5.2服务完成后，由服务商向采购人提供服务报告书，采购人应安排人员当场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对维修报告书进行盖章/签字确认，即视为采购人对服务商提供的服务表示认可。若因采购人原因导致未能及时验收的，则服务商提交作业报告书之日视为验收合格日。
5.3采购人应按合同约定向服务商支付服务费用。
6. 服务商义务：
6.1服务商应在约定的服务期内完成服务，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完成的，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双方协商一致后再确定服务期。
6.2服务商在进行工作时应遵守采购人书面告知的各项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制度，如有争议应通知采购人相关人员解决，不得与采购人及第三方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6.3工作完成后，应及时清理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做到工完场清。
6.4服务商在作业过程中应注重安全文明施工，如因服务商原因导致其自身、采购人、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的，由服务商承担所有责任。

四、报价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车/3m³）
	单价（元）
	合计（元）
	备注说明

	1
	污水转运
	330
	
	
	每天约4车，具体根据现场污水排放情况，按时结算

	大写：


说明：
1. 本次项目为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学研究中心污水站污水转运服务。
2. 上述报价采用综合报价，费用包含人工费、交通费、管理费、税费、保险等全部费用，运送路线可自行勘查。
3. 小写与大写的金额不一致以大写金额为准。 
4. 服务周期：自合同签订起180个日历日内完成全部外运工作或者累计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时立即中止服务。
5. ▲报价总价不得高于4.95万元。

联   系   人 ：
手        机 ： 
单位  （盖章）：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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